
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 

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

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。根据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京东方科技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和《京东方科技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

事，经认真审阅相关议案后，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关联交易

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2013 年 7 月 18 日，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重庆渝资”）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非公开发行 A 股股

份认购协议书》，重庆渝资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成为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。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

庆两江集团”）持有重庆渝资 53.70%的股权，为重庆渝资的控股股东，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重庆两江集团与重庆渝资构

成公司关联方，由于重庆两江集团为重庆 8.5 代线项目公司股东之一，

因此，公司投资建设重庆第 8.5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构

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2013 年 7 月 18 日，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

肥建翔”）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认购协

议书》，合肥建翔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成为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

股东；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合肥建翔为公司的关

联方，由于合肥建翔为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之一，因此，



公司投资建设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触摸屏生产线项目构成关

联交易。 

三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净额（指募集资

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）不超过 460 亿元，其中： 

1、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国管中心”）承诺以

其所持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东方显示”）

48.92%的股权（包括国管中心截至董事会召开日持有的京东方显示

29.35%的股权及拟收购的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所持京东方显示

19.57%的股权）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股股份。国管中心用于

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述股权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业务资

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、并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的评估报告的评估

结果为基础，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。国管中心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

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。 

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（2013）

第 306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，以 2013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

京东方显示 48.92%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的初步评估值为 85.33 亿元。 

我们认为： 

（1）承担本次资产评估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公

司、国管中心无任何关联关系，具有充分的独立性。 

（2）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和准则，符合

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，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。 

（3）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，评估方法

适当，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，评估结果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

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2013 年 7 月 18 日，国管中心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非公



开发行 A 股股份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书》，国管中心将在本次非公

开发行后成为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；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，国管中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

交易。 

2、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肥建翔”）承诺以现金

或其所持对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债权合

计 60 亿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份。合肥建翔所认购的

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。 

2013 年 7 月 18 日，合肥建翔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非公

开发行 A 股股份认购协议书》，合肥建翔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成为

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

合肥建翔为公司的关联方，合肥建翔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

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渝资”）承

诺以现金 63 亿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。重庆渝资所

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。 

2013 年 7 月 18 日，重庆渝资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非公

开发行 A 股股份认购协议书》，重庆渝资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成为

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

重庆渝资为公司的关联方，重庆渝资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

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就上述事宜事前通知了我们，在进行了必要的了解后，我们

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四、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为 2.10 元/股，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

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%（定



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=定价基准日前二十

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

股股票交易总量）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国管中心、合肥建

翔、重庆渝资不参与询价，按照经市场询价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认购

股票，若通过市场询价方式无法产生发行价格，则国管中心、合肥建

翔、重庆渝资按本次发行的底价即 2.10 元/股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

票。关联交易的定价机制合理合法，公平有效。 

五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对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、公平、合理

的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，股东大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，与上述交易有关

联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回避对该议案的投票。 

七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切实可行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

前景良好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技术发展趋势，有助于公司完善

产业链和产品线，达到行业规模经济、降低产品成本，巩固和提升公

司技术领先地位和核心竞争力，加速实现公司战略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符

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有利于公司发展，不会对公司

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，亦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。公司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并经中国证监会核

准后方可实施。 

 

 



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

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         

欧阳钟灿、耿建新、季国平、于宁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7 月 23 日 




